
- 1 -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教職員參加英語能力檢定獎勵辦法 

96年 12月 11日行政會報通過 

一、依據： 

（一）各機關鼓勵公務人員積極學習英語具體措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5年 8月 17日召開研商 95年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

動「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第 1次對策會議決議事項。 

（三）教育部 95年 9月 27日台人（二）字第 0950129275號書函。 

二、目的：鼓勵本校教職員積極學習英語，有效提升英語能力。 

三、經費補助措施： 

（一）通過英檢測驗者，報名費給予全額補助。 

（二）分階段舉行考試者，通過每一階段測驗，報名費給予全額補助。 

（三）為鼓勵同仁積極挑戰自我，報名參與英檢測驗未通過者，報名費給予半數

之補助。 

四、給予補休及公假措施： 

（一）上班時間參加英檢測驗，並事先申請者，按實際需要給予公假，惟課務需

自理。 

（二）於例假日參加英檢測驗，並事先申請者，按應考時間給予補休，分階段考

試者亦同，惟課務均需自理。 

五、建立通過英檢人員榮譽獎助制度： 

（一）於本校網站建立通過英檢人員榮譽榜。 

（二）對於通過英檢者由本校校長於公開場合表揚。 

（三）通過英檢者，由本校給予嘉獎乙次之行政獎勵。 

六、本校英文科教師以參加中高級以上檢定為限，參加中級以下檢定者，不適用

本辦法各項獎助措施。 

七、本辦法之獎助措施（含經費補助、給假、行政獎勵），各等級檢定以補助乙

次為限。 

八、各處室在推動業務時，應儘量與使用英語結合，營造學習英語環境。 

九、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並追溯至 96

年 1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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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教職員參加英文能力檢定報名補助費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職  稱       服務處室 
 

檢 定 等 級 

1、□初級。 

2、□中級。 

3、□中高級。 

4、□高級。 

5、□優級。 

檢定結果 

一、初檢 
□合格。 
□不合格。 

二、複檢 
□合格。 
□不合格。 

檢 附 證 件 
1□報名費收據。 

2□合格證書影本。 

請求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核准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主 管 單 位 簽 註 

批示 

第 一 層 決 行 

處 室 主 任 人 事 單 位 主 計 單 位  

 經查屬實擬請准予補助  

茲 領 到 

參加英文能力檢定報名補助費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此 據 

具 領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